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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宜通世纪”）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

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62022033 号），因公司 2017 年年报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

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广东证监处罚字【2023】2号），现将主要

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主要内容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钟飞鹏、郭汉鹏、石磊、李伟：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

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

实、理由和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有关宜通世纪涉嫌违法的主要事实如下： 

2016 年 10 月,宜通世纪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 2,178.99 万股及支付现

金 44,000 万元的方式向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泰

健康）原实际控制人方炎林等 16 名交易对手方收购倍泰健康 100%的股份，交易

总对价为 10 亿元。收购完成后，倍泰健康成为宜通世纪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宜

通世纪合并会计报表编制范围。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倍泰健康通过财务舞弊行为，虚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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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4.39 万元，虚增成本 5,260.99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4,083.86 万元，分别

占宜通世纪当期披露数额的 3.7%、9.75%和 15.67%，导致宜通世纪 2018 年 4 月

3 日披露的《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 4 月

11 日披露的《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存

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上市公司公告、合同文件、记账凭证、银行账户资料、相

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宜通世纪公开披露的 2017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有关行为

涉嫌违反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

款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钟飞鹏作为宜通世纪董事长，负责召集和主持董事

会会议审议定期报告，未勤勉尽责，签字确认保证 2017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郭汉鹏作为宜通世纪时任总经理，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石磊作为宜

通世纪时任财务总监，对公司财务工作负责；李伟作为宜通世纪时任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协调和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上述人员未勤勉尽责，保

证 2017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根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

三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对宜通世纪 2017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有钟飞鹏，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有郭汉鹏、石磊、李伟。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2005 年《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拟作出以下处罚决定： 

一、责令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二、对钟飞鹏、郭汉鹏、石磊、李伟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 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作

出的处罚决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宜通世纪还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

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

政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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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说明 

1、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公司判断本次收到的《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涉及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 10.5.1 条、10.5.2 条和 10.5.3 条规定的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的情形。此次行政处罚事项预计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此次《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涉及的事项是由倍泰健康原董事长方炎林

的犯罪行为所致，公司并未参与其犯罪行为，且公司在察觉到相关涉嫌犯罪行为

后已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3、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收到正式的处罚决定（若有）

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4 月 6 日 


